
 

1  

檔號： MPF/2/1 /44C 
 

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  
(第 485 章 )  

《 2022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一般 )(修訂 )規例》  

引言  

 
 在 二 零 二 二 年 五 月 十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行 政 會 議 建 議 ， 行 政 長

官指令 應根據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 (第 485 章 )  (《強積金條

例》 )第 46 條訂立載於附件的《 2022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一般 ) (修

訂 )規 例 》 (《 修 訂 規 例 》 )， 以 便 利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(強積金 )投 資 於 内

地政府債券。《修訂規例》須得到立法會的批准。  

 
理據  

 
對 內 地 政 府 債 券 的 需 求 日 益 殷 切  

 
2 .  強積金制度目前管理約 1 .12 萬億港元的資產，在香港多根

支 柱 退 休 保 障 框 架 下 ， 為 約 460 萬 名 強 積 金 計 劃 成 員 提 供 退 休 保

障 。  政 府 和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管 理 局 ( 積 金 局 ) 致 力 推 行 多 項 措

施 ，  包 括 豐 富 強 積 金 基 金 的 投 資 選 項 ， 以 及 提 高 計 劃 成 員 的 投 資

回 報 ， 務 求 增 加 強 積 金 制 度 為 退 休 人 士 提 供 的 保 障 。 例 如 ， 在

2020 年 11 月，上海和深圳的證券交易所成為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

(一般 )規例》 (第 485 章，附屬法例 A)(《規例》 )下的「核准證券交

易所」，便利強積金基金投資於內地上市股份。截至 2022 年 3 月

31 日，強積金基金投資於中國 A 股所涉及的金額已增加約 130%至

259  億港元，佔強積金總資產約 2 .3%。  

 
3 .  內 地 在 岸 債 券 市 場 目 前 是 亞 洲 最 大 和 全 球 第 二 大 債 券 市

場，  總規模達 19 萬億美元。多個國際基準指數最近已把內地在岸

債券納入在內，而 2022 年 3 月債券通北向交易的最新日均成交額

達 282  億人民幣，涉及超過 3  400 家機構投資者，境外投資者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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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 地 債 券 所 涉 及 的 金 額 則 達 3 .88 萬 億 元 人 民 幣 。 這 些 都 顯 示 市 場

對內地發行的債券有濃厚興趣和強勁需求。  

 
4 .  近 年 ， 強 積 金 計 劃 成 員 和 業 界 日 益 渴 望 有 更 多 可 取 得 穩 健

回 報 的 投 資 選 項 ， 讓 快 將 退 休 或 已 到 強 積 金 權 益 提 取 期 1的 計 劃 成

員 按 其 投 資 需 要 制 訂 退 休 方 案 。 具 體 而 言 ， 強 積 金 業 界 一 直 要 求

當 局 推 行 措 施 ， 以 便 利 強 積 金 投 資 於 由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、 其 中 央 銀

行 (即 中 國 人 民 銀 行 )和 三 家 政 策 性 銀 行 (即 中 國 農 業 發 展 銀 行 、 國

家 開 發 銀 行 和 中 國 進 出 口 銀 行 )所 發 行 的 債 券 ， 因 為 該 等 債 券 具 重

大投資潛力，能為強積金計劃成員提供多元化的投資機會。  

 
強 積 金 投 資 於 內 地 債 券 的 現 況  

 
5 . 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，強積金投資於債券的比例佔強積金

總資產約 1 9 . 9 %  (約 2  229 億港元 )。如下表所示，投資於內地發行

人 所 發 行 而 符 合 相 關 信 貸 評 級 要 求 (BBB-或 以 上 )或 在 核 准 證 券 交

易 所 上 市 的 債 券 涉 及 的 金 額 只 佔 強 積 金 總 資 產 約 2 .4%。 當 中 ， 強

積 金 投 資 於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(透 過 其 財 政 部 )和 其 三 家 政 策 性 銀 行 所 發

行的債券所涉及的金額只佔強積金總資產約 0 . 3 %  (約 32 億港元 )。

這 些 數 字 與 内 地 債 券 市 場 日 益 增 長 的 投 資 機 會 和 對 其 投 資 興 趣 並

不相稱。  

強 積 金 投 資  

（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）  

投 資 於 債 券  

所 涉 及 的 金 額  

(億元 (港元 ) )  

投 資 金 額 佔  

強 積 金 總 資 產

的 百 分 比  

內 地 債 券  270  (12%)  2 .4% 

財政部發行  15  0 .1%  

中國人民銀行發行  -  -  

政策性銀行發行  17  0 .2%  

機構發行  237  2 .1%  

非 內 地 債 券  1  9 5 9  ( 8 8 % )  17 .5%  

總 計 ︰  2  2 2 9  ( 1 0 0 %)  1 9 . 9 %  

註 ： 經 四 捨 五 入 後 ， 各 項 數 字 或 百 分 比 的 總 和 未 必 等 同 總 計 數 字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提 取 期 一般 是指 強 積 金計 劃成 員 到 達退 休年 齡 (即 65 歲 )或 提 早退休 年 齡 (即 60 歲 )時 ，可提 取 其

強 積 金 權益 而無 須 再 定期 為強 積 金 供款 的時 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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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 時 強 積 金 投 資 於 債 務 證 券 的 限 制  

 
6 .  根據《規例》附表 1 第 7(2 )條，以及積金局根據《強積金條

例》第 6H 條發出的指引 I I I . 1《債務證券指引》 (《指引》 )，強積

金的資金可投資於 — 

 
( a )  由 獲 豁 免 當 局 發 行 的 債 務 證 券 ， 或 本 金 的 償 還 和 利 息 的 支 付

是由獲豁免當局無條件擔保的債務證券；或  

 
( b )  符 合 積 金 局 定 出 的 最 低 信 貸 評 級 (即 BBB-) 2的 債 務 證 券 ， 而

該 項 評 級 是 根 據 積 金 局 核 准 的 信 貸 評 級 機 構 3就 該 證 券 所 釐

定的信貸評級而定出的；或  

 
( c )  在 核 准 證 券 交 易 所 上 市 的 債 務 證 券 ， 而 該 證 券 是 由 有 股 份 在

核准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或法團發行或擔保的。  

 
7 .  《規例》附表 1 第 7 ( 1 )條訂明，獲豁免當局指 — 

( a )  特區政府；或  

 
( b )  由《外匯基金條例》 (第 66 章 )設立的外匯基金；或  

 
( c )  由特區政府實益擁有全部股份的公司；或  

 
( d )  經 積 金 局 核 准 的 信 貸 評 級 機 構 釐 定 ， 得 到 最 高 可 得 的 信 貸 評

級 (即 AAA)的任何政府、國家或地區的中央或儲備銀行，或

多邊國際機構。  
 
8 .  根 據 現 時 《 規 例 》 所 定 下 的 投 資 規 則 ， 強 積 金 投 資 於 單 一

非 獲 豁 免 當 局 發 行 證 券 和 其 他 准 許 投 資 項 目 所 涉 及 的 金 額 不 得 超

過 強 積 金 成 分 基 金 資 金 總 額 的 10% 4。 但 強 積 金 成 分 基 金 則 可 把 最

多 30%的 資 金 投 資 於 單 一 獲 豁 免 當 局 同 一 次 發 行 或 無 條 件 擔 保 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《 指 引 》訂 明積 金 局 為施 行《 規 例 》附表 1 第 7 (2 ) ( c )條 而 就 債務證 券 釐 定的 最低 信 貸 評級 。  
 
3 積 金 局 核 准 的 信 貸 評 級 機 構 計 有 :  惠 譽 國 際 評 級 有 限 公 司 、 穆 迪 投 資 者 服 務 公 司 、 評 級 投 資 訊 息

中 心 和 標準 普爾 公 司 。有 關名 單 載 於《 指引 》 。  
 
4 根 據 《規 例》 附 表 1 第 2(1 )條 ，強 積金 成 分 基金 最多 可 把 其資 金總 額 的 10 %投資 於 單 一發 行人 所

發 行 的 證券 和其 他 准 許投 資項 目 。 附表 1 第 7 (3 )條 訂明 ， 這 分散 投資 的 一 般限 制並 不 適 用於 獲豁

免 當 局 發行 或無 條 件 擔保 的債 務 證 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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債 券 ， 並 可 選 擇 把 所 有 資 金 投 資 於 同 一 獲 豁 免 當 局 發 行 或 無 條 件

擔 保 並 包 含 至 少 6 次 不 同 發 行 的 債 券 5。 由 於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、 其 中

央 銀 行 (即 中 國 人 民 銀 行 )和 三 家 政 策 性 銀 行 (即 中 國 農 業 發 展 銀 行 、

國 家 開 發 銀 行 和 中 國 進 出 口 銀 行 )均 尚 未 納 入 獲 豁 免 當 局 名 單 ， 強

積 金 投 資 於 這 些 內 地 政 府 機 構 發 行 或 無 條 件 擔 保 的 債 券 的 空 間 現

時非常有限。   

 
建議  

 
9 .  我 們 建 議 把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、 中 國 人 民 銀 行 、 中 國 農 業 發 展

銀 行 、 國 家 開 發 銀 行 和 中 國 進 出 口 銀 行 加 入 《 規 例 》 所 訂 的 獲 豁

免當局名單，藉此便利強積金投資於相關的債券。具體而言 — 

 
( a )  香 港 是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(中 國 )的 一 部 分 。 《 規 例 》 既 然

訂 明 特 區 政 府 為 獲 豁 免 當 局 ， 也 理 應 給 予 中 央 人 民 政

府 相 同 的 「 獲 豁 免 當 局 」 地 位 ， 令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透 過

財 政 部 發 行 或 擔 保 的 債 券 無 須 受 限 於 有 關 債 項 信 貸 評

級的規定。  

 
( b )  中 國 人 民 銀 行 是 中 國 的 中 央 銀 行 。 由 於 中 國 人 民 銀 行

以 自 身 名 義 發 行 債 券 ， 而 該 等 債 券 為 中 國 人 民 銀 行 的

直 接 債 務 ， 因 此 須 另 外 訂 明 中 國 人 民 銀 行 為 獲 豁 免 當

局 ， 以 確 保 擬 議 便 利 措 施 涵 蓋 所 有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的 債

券類別。  

 
( c )  三 家 內 地 政 策 性 銀 行 (即 中 國 農 業 發 展 銀 行 、 國 家 開 發

銀 行 和 中 國 進 出 口 銀 行 )是 國 有 銀 行 ， 由 中 央 人 民 政 府

創 立 ， 以 支 持 國 家 推 行 各 項 社 會 和 經 濟 發 展 政 策 。 鑑

於 這 三 家 銀 行 在 協 助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推 行 國 家 政 策 方 面

擔 當 關 鍵 角 色 ， 故 也 應 獲 給 予 「 獲 豁 免 當 局 」 的 地 位 。  

 
10 .  上 文 第 8 段 所 述 的 較 高 投 資 上 限 在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、 中 國 人

民 銀 行 和 三 家 內 地 政 策 性 銀 行 列 為 獲 豁 免 當 局 後 ， 將 適 用 於 其 發

行或無條件擔保的債券。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 這 些 較 高 的 投 資 上 限 在 《 規 例 》 附 表  1  第  7 ( 3 )條 訂 明 。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的 《 單 位 信

託 及 互 惠基 金守 則 》 亦有 類似 規 定 ，限 制單 位 信 托及 互惠 基 金 最多 可把 其 總 資產 值的 3 0%投 資於

同 一 次 發行 的政 府 債 券， 和最 多 可 把全 部資 產 投 資於 包含 最 少 6 次 不同 的 發 行的 政府 債 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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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 是 次 擬 議 的 便 利 措 施 將 有 助 鞏 固 香 港 作 為 發 行 人 民 幣 債 券

的 平 台 ， 強 化 香 港 作 為 全 球 離 岸 人 民 幣 業 務 中 心 的 地 位 ， 並 把 握

內地債券市場發展帶來的機遇。  

 
修訂規例  

 
12 .  載於附件的《修訂規例》將修訂《規例》附表 1 第 7(1 )條，

把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、 中 國 人 民 銀 行 、 中 國 農 業 發 展 銀 行 、 國 家 開 發

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加入現時的獲豁免當局名單。  

 
立法時間表  

 
13 .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— 

 
在立法會提出動議  
 

 二零二二年六月一日  

《修訂規例》生效日期   《 修 訂 規 例 》 在 立 法 會 批 准

後刊登憲報當日  

 
建議的影響  

 
14 .  建 議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，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方 面 的 條 文 。 建 議 不

會 影 響 《 強 積 金 條 例 》 現 行 條 文 的 約 束 力 。 建 議 對 公 務 員 、 經 濟 、

環境、家庭、財政、性別、生產力和可持續發展均沒有影響。  
 
公眾諮詢  

 
15 .  我 們 分 別 在 二 零 二 二 年 二 月 七 日 和 四 月 四 日 的 立 法 會 財 經

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就 建 議 對 《 規 例 》 作 出 的 修 訂 徵 詢 該 事 務 委

員會的意見。建議獲委員普遍支持。  

 
宣傳安排  

 
16 .  我 們 會 在 《 修 訂 規 例 》 獲 批 准 後 發 出 新 聞 稿 和 安 排 發 言 人

回答傳媒和公眾查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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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  
 
17 .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810  2061 與財經

事 務 及 庫 務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(財 經 事 務 ) (強 制 性 公 積 金 改 革 )周 可

喬女士聯絡。  
 
 
 
 
 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 
財 經 事 務 科  
2022 年 5 月 11 日  



附件






